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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动物福利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屠宰动物福利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生猪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牛屠宰环节动物福

利要求、鸡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和鸭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猪、牛、鸡、鸭屠宰企业动物福利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36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

GB/T 19477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牛

GB/T 19478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鸡

NY/T 3224 畜禽屠宰术语

NY/T 3226 生猪宰前管理规范

NY/T 3741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鸭

3 术语和定义

NY/T 32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福利屠宰 animal welfare at slaughter
减少或降低屠宰动物压力、恐惧和痛苦的宰前处置和屠宰方式。

4 总则

4.1 应立文件化的动物福利屠宰管理体系，体系文件应包括标准操作程序、设备设施要求、设备操作

方法、维护清理方式、紧急情况应急预案和不同员工的职责，以保证实现相应的技术要求。

4.2 体系文件应规定养殖和运输环节影响屠宰环节肉品质量的动物福利要求，并传达到养殖、运输环

节相关方。

4.3 应急预案应包括对动物逃脱、设备事故、停电、火灾和气体泄露等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方案应

明确紧急情况发生时的负责人。

4.4 参与宰前处置和屠宰的员工应掌握该体系文件中相应的要求，卸载、待宰、送宰、致昏、宰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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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等环节的操作人员、执行紧急屠宰的人员、设备操作及检测或维护人员和检疫检验人员均应接受动物

福利屠宰技术培训。

4.5 各岗位人员均应了解屠宰动物的基本行为、宰前动物的处置方式、本岗位生产流程及操作注意事

项、设备设施操作维护要求。应监督卸载、待宰、送宰、致昏、宰杀放血等过程，及时纠正不当行为。

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

4.6 执行宰杀任务的员工应能够正确识别有效致昏和无效致昏。

4.7 检疫检验人员、监督管理人员应熟悉应激反应、环境和温度对动物的影响，掌握伤残动物的处置

方法，可初步判定健康动物和疾病动物。

4.8 应记录卸载、待宰、送宰（挂鸡）、致昏、宰杀放血和设备维护、清洁消毒等实施过程。

5 生猪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5.1 卸载

5.1.1 生猪到屠宰场应及时卸载。卸载台两侧应设坚固且不透明的围挡，高度应大于 1.2m。赶猪通道

坡度应小于 10%，并采取适当的防滑措施。

5.1.2 多层运猪车，宜使用与其不同层高匹配的多层固定或自动升降卸猪台。车厢甲板和卸猪台之间

边缘重合，高度基本一致，避免落差或缝隙过大，导致生猪摔倒或被卡。

5.1.3 卸载时应动作平缓，不应强迫生猪跳下运输车辆。

5.1.4 行动迟缓的生猪，宜提供必要的辅助；不能行走的生猪，可用专用的平板推车转运，不应拽头、

耳朵、尾巴、蹄子等拖行。

5.2 待宰

5.2.1 待宰圈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要及时清扫粪便,每批生猪送宰后彻底清扫、消毒。圈舍

和送宰通道设计应方便随时检查生猪。圈舍宜采用长窄形设计，并按照只允许生猪从卸载台到宰杀点单

方向行进的原则设计。

5.2.2 圈舍和通道的地面应防滑处理，隔墙宜采用不透明材料。圈舍应有配套的饮水装置和卫生清洗

设施，且维护良好。

5.2.3 圈舍应提供充分的照明，配有通风、排水、喷淋降温、挡风避雨等设施，宜具有保温功能和提

供舒缓音乐。

5.2.4 配有伤残猪转运车辆、急宰处理设施，并有隔离圈舍。

5.2.5 入圈生猪数量合适，生猪应有足够的空间站立、躺下和转身，每头生猪空间应符合 NY/T 3226

的要求。应保持原有的生猪群体结构并将互相攻击的生猪分开。

5.2.6 生猪待宰时间应符合 GB/T 17236 的要求。

5.2.7 应确保生猪在待宰圈内饮水充足、温控设施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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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待宰期间应定期检查圈舍内生猪健康状况；生病、虚弱、受伤或明显应激的生猪应隔离，并征

询官方兽医的处置意见，必要时应急宰。

5.3 送宰

5.3.1 送宰通道宽度宜不小于 1.5 m，并尽可能减少转弯。必须要转弯时，通道转弯处宽度应大于等

于猪体长的 1.5 倍，且以弧形弯道为宜。

5.3.2 不应使用电棍等致伤性工具驱赶生猪，不应采用脚踢、棒打等粗暴方式驱赶。

5.3.3 可采用赶猪板或轻微电击器等辅助工具驱赶生猪。

5.4 致昏

5.4.1 基本要求

5.4.1.1 包括电致昏和 CO2致昏。

5.4.1.2 致昏间应保持一定亮度，输送设备和致昏设备应有充分的光照，但应避免出现阴影或强烈明

暗对比，光线不应直接照射生猪眼睛。

5.4.1.3 当发现致昏设备运行异常时，应立即停止致昏操作，直到整个系统恢复正常。

5.4.2 电致昏

5.4.2.1 致昏设施设备应完好，并符合国家相关的法规技术要求。致昏通道应有防止生猪掉头的装置。

致昏通道或致昏设备应有应急出口或应急措施，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5.4.2.2 使用两点式电致昏时，两电极接触靶位为两耳根正下方，或一极置耳正下方，另一极置对侧

眼睛上方，让电流充分通过大脑。

5.4.2.3 使用三点式电致昏时，其中两电极的接触靶位为两耳根正下方，或一极置耳正下方，另一极

置对侧眼睛上方，第三电极靶位为心脏部位，让电流充分通过大脑和心脏。

5.4.2.4 使用三点式电致昏设备时，应配备备用的两点式手持电致昏设备。

5.4.2.5 电致昏的电流宜≥1.3 A，通电时间 1 s～3 s。

5.4.2.6 致昏失败的，应立即采用备用致昏设备进行补击致昏。

5.4.3 CO2致昏

5.4.3.1 CO2致昏系统及其生猪送宰、传送设施设备在设计、建造和维护方面，应避免给生猪造成不必

要的挤压、伤害和应激。

5.4.3.2 致昏系统应配备光照设备、气体传感器、温度湿度传感器、摄影照相像设备以及可视、声音

报警装置等，确保：a）猪只能看清其同伴或周围环境；b）清楚观察到动物的状况 c）持续测量和显示

致昏坑内各层 CO2浓度和暴露时间;d）当 CO2浓度低于致昏浓度要求，或设备运行出现故障时，可发出

清晰可视、可听的警报。

5.4.3.3 生猪进入轿厢前，应被分隔成与轿厢容量相匹配的生猪数量，避免轿厢装载密度过大，导致

相互踩踏。厢门关闭前，应确保所有生猪安全进入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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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4 装有生猪的轿厢从入口处到达致昏坑 CO2高浓度区（≥80%）的时间应﹤30 s,。

5.4.3.5 装有生猪的轿厢从进入 CO2高浓度区到弹射出口处，运行时间宜控制在 150 s，确保生猪被有

效致昏。

5.4.3.6 当致昏坑高浓度区 CO2浓度﹤80%时，应停止将生猪送入轿厢中。

5.4.3.7 致昏舱弹射出口处应备有紧急致昏设备，以便处置未被有效致昏的生猪。

5.5 刺杀放血

5.5.1.1 应对致昏有效性进行检查，确保生猪被有效致昏，并持续足够时间，生猪宰杀前应未恢复意

识。

5.5.1.2 致昏后应立即进行刺杀放血：a）电击致昏，从致昏到刺杀放血不应超过 30 s；2）CO2致昏，

从轿厢弹出到刺杀放血操作时间间隔不超过 60 s。

6 牛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6.1 卸载

6.1.1 卸载设施周边应有不带栏杆的围墙，引导牛进入圈舍。

6.1.2 卸载前应保证围栏的大门处于正确的开关位置，确认通道上没有影响牛移动的干扰物或障碍物。

6.1.3 卸载时应保持安静，动作平缓，让牛自己走动，避免受到惊吓或感到兴奋，不应拎牛的头、角、

耳朵、蹄、尾巴和毛发，不应敲打、挤压牛身体的敏感部位（如肛门，生殖器），不应触碰牛的眼睛。

必要时，可单独将牛逐头卸车。

6.1.4 卸载坡道宜放置垫草或其它合适材料进行覆盖，以助于牛走下运输车辆。圈舍和通道的地面应

采取防滑处理。

6.1.5 宜使用专用设施引导牛移动。

6.2 待宰

6.2.1 同群运输牛宜关在同一围栏，避免将不同来源牛混群。

6.2.2 具有攻击性的牛应单独隔离。

6.2.3 入圈牛数量合适，有足够的站立、躺下和转身空间。圈舍宜使用围栏，便于牛透过栏杆保持相

互间的视觉联系。

6.2.4 圈舍应安装饮水装置和卫生清洗设施，且运行良好。必要时应向圈舍中过夜的牛提供适宜的垫

草。天气过冷或过热时，应提供适当的通风、照明和保温措施。

6.2.5 牛进厂(场)后,应停食静养 12 h～24 h,宰前 3 h 停止喂水。待宰时间超过 24 h 的,宜适量喂食。

6.3 送宰

6.3.1 送宰员工宜穿合适的深色衣物。

6.3.2 宜使用橡胶垫赶牛，赶牛时操作人员不应喊叫，应尽可能降低通道和圈舍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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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通道不应有直角转弯，弧形转弯前应有至少两个牛身长度的通道，通道中不应有可导致牛停止、

放缓或掉头的设施。

6.3.4 通道应保持持续的可视条件，避免出现阴影或强烈明暗对比，越接近致昏点，通道光线应越亮。

禁止光线直接照射牛的眼睛。

6.4 致昏

6.4.1 致昏方法

包括电致昏、气动致昏（穿透或不穿透），宜使用气动致昏（穿透）。

6.4.2 气动致昏（穿透）

6.4.2.1 应在致昏箱内被致昏，致昏箱内应有能够固定牛头部的装置。

6.4.2.2 致昏前应对牛进行适当固定，避免致昏时牛头移动。

6.4.2.3 致昏靶位位于牛前额中央，双眼与对面犄角的两条连线的交叉点。枪管与牛头盖骨应成直角，

枪口紧贴靶位。

6.5 宰杀放血

6.5.1 致昏后至刺杀放血时间宜控制在 60 s 内。应进行致昏有效性检查，确保证刺杀放血前不会恢复

意识。螺栓枪有效致昏的标志为牛瘫倒、失去节律呼吸、瞳孔放大、无眨眼反射、下颚松弛、舌头伸出。

6.5.2 未被有效致昏的，应立即使用备用致昏枪进行补击致昏。

6.5.3 宰杀放血方式及沥血时间应符合GB/T 19477的要求，操作人员应确保牛的主要血管被彻底切断。

6.5.4 沥血结束后、剥皮前应确认牛已经彻底死亡，即牛所有脑干反应（当触碰角膜时，角膜的眨眼

反应）都已停止。

7 鸡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7.1 卸载

7.1.1 卸载前应查看鸡的健康状况。

7.1.2 未配备通风系统运输车，抵达后应优先安排卸载。若不能及时卸载，屠宰厂应提供必要的通风

措施。

7.1.3 卸车时，应避免扔下、摔落或敲打等不当卸载方式。

7.1.4 卸载时应避免运输筐的空洞或可能的锐边、毛刺造成肉鸡被卡或受伤。

7.1.5 使用叉车装卸时，应小心操作，保持运输筐平稳，避免晃动、掉落。

7.1.6 应保证运输筐内通风良好，降低箱内温度，环境温度较高时应增加运输筐间距离，以保证良好

的通风条件。

7.1.7 待宰车间（区域）应平坦，具有适宜的通风、光照和防护条件，夏季应有降温措施，确保待宰

鸡处于适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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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待宰鸡群应尽快安排宰杀，从到达屠宰场到宰杀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4 h。

7.2 挂鸡

7.2.1 挂鸡区应使用冷色光或低亮度照明，以保证鸡处于安静状态。

7.2.2 操作区域应保持通风良好、环境干燥，避免大的气流、灰尘。

7.2.3 挂钩类型与规格应与鸡种类、体型相匹配。

7.2.4 运输筐应置于挂鸡台前，以方便挂鸡员将肉鸡取出并流畅挂鸡。员工应能到达吊挂流水线的任

何位置。

7.2.5 采用镇静的挂鸡技术，使鸡保持安静，避免野蛮操作。

7.2.6 挂鸡时，双手握住鸡的双腿，迅速将其双腿入钩。

7.2.7 挂钩随屠宰链条以平稳、适当的速度运行，确保挂鸡员从容稳妥地将鸡挂入挂钩。

7.2.8 挂鸡员应定期轮班，以防止疲乏劳累或注意力降低而影响到鸡的福利。

7.2.9 宜使用挡胸板使鸡处于放松状态。

7.2.10 鸡在挂钩上安静下来后应尽快对其进行致昏，致昏前鸡悬挂时间不宜超过 30 s。

7.2.11 从运输筐中逃出或挂钩上掉落的鸡，应迅速抓回至挂鸡台。

7.2.12 流水线发生故障时，挂鸡点和致昏点区间悬挂的鸡，应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致昏屠宰。

7.3 致昏

7.3.1 致昏方法

宜电致昏和CO2气体致昏。

7.3.2 电致昏

7.3.2.1 每天使用前，应对电麻设备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肉鸡有效致昏所需的最低电流（120 mA/只）。

测试时可用模拟鸡头部电阻的模型进行检测。

7.3.2.2 电麻水槽：a）设置高度应与肉鸡的体型和宰杀数量匹配；b）电极浸于水中，均匀分布于水

槽底部；c）水位深度应能使肉鸡头部完全没入水中；d）水槽入口处不应有水溢出。

7.3.2.3 入口滑槽：a）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b)安装于水槽入口处，以避免肉鸡致昏前电休克；c)

高端应延伸到麻水槽水面正上方，以便肉鸡整个头部落入水中而瞬时致昏。

7.3.2.4 肉鸡头部完全浸入水中的时间不应少于 4 s。

7.3.2.5 应安装电流监控装置，以准确监测肉鸡落入水槽瞬间通过其身体的电流水平。

7.3.3 CO2致昏

7.3.3.1 接鸡台、分垛机、分箱机和传送带运行平稳，避免鸡箱摇晃、倾斜或掉落，造成肉鸡不必要

的惊吓、恐慌、受伤、疼痛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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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 每天开机前，应检查 CO2气体供应情况，确保当天宰杀所需的气体用量；低温固态 CO2,应预

先处理至常温、常压、气态的 CO2。

7.3.3.3 致昏舱（坑）内 CO2气体浓度分布未达到要求之前，装有肉鸡的鸡箱不应被送入舱（坑）内。

7.3.3.4 调整传送带运行速度，控制鸡箱通过致昏舱（坑）不同 CO2浓度区间的适宜时间，在不影响

屠宰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确保肉鸡得到有效致昏，在宰杀放血之前不会苏醒。

7.3.3.5 CO2气体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摄像机等监控所需设备，其安装位置、布局和数量，以实现

全方位连续监测舱内 CO2气体浓度、温湿度以及肉鸡状况为宜。

7.3.3.6 安装有可视、可听报警装置，以防致昏设备故障或致昏参数异常。

7.4 宰杀、沥血

7.4.1 宰杀、沥血前应抽查鸡是否丧失意识。电击有效致昏可靠的判断指标有弓颈抬头、丧失节律呼

吸、双腿僵直、身体持续快速震颤、无眼睑反射、双翅紧贴身体。

7.4.2 致昏-宰杀间隔时间，应以完成宰杀放血前肉鸡不会苏醒为宜。电麻致昏-宰杀间隔时间宜控制

在 30s。未被有效致昏的，应立即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补击致昏。

7.4.3 宰杀、沥血方式及沥血时间应符合 GB/T 19478 的要求。

7.4.4 当自动割脖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应立即将已上生产线的鸡进行手工宰杀沥血。

7.4.5 进入烫毛池前，应确保致昏肉鸡 100%经过宰杀放血。

8 鸭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8.1 卸载

8.1.1 卸载前应检查肉鸭的健康状况。

8.1.2 未配备通风系统的运输车辆，到达后应优先安排卸载。若不能及时卸载，屠宰厂应提供必要的

通风措施。

8.1.3 装卸时，不应采用扔下、摔落和敲打等不当方式。

8.1.4 卸载时，应防止运输筐的孔洞或可能的锐边或毛刺导致肉鸭被卡或受伤。

8.1.5 使用叉车装卸时，应保持运输筐平稳，并小心操作，避免晃动或掉落。

8.1.6 应保证运输筐内通风良好，降低箱内温度，环境温度较高时应增加运输筐间距离，以保证良好

的通风条件。

8.1.7 待宰车间（区域）应平坦，具有适宜的通风、光照和防护条件，夏季应有降温措施，确保待宰

鸭处于适宜的环境。

8.1.8 应尽快安排宰杀，待宰时间不宜超过 2 h。

8.2 挂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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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挂鸭台至电麻水槽区间，光照强度不宜超过 5 Lux, 可使用暗光或蓝光照明，以保证肉鸭处于

安静状态。

8.2.2 操作区域应保持通风良好、环境干燥，应避免大的气流、灰尘。

8.2.3 挂钩规格、类型应与鸭腿尺寸相匹配。

8.2.4 运输筐应尽量靠近挂鸭台，以方便将肉鸭从运输筐中取出并将其倒挂于挂钩上。

8.2.5 采用让肉鸭保持安静的挂鸭技术，避免野蛮操作。

8.2.6 握住鸭的双腿，使其双腿入钩。轻轻松开鸭腿及其身体，确保肉鸭平静，避免其拍翅。

8.2.7 挂钩及屠宰链条宜以适当、平稳速度运行，确保挂鸭员从容稳妥地将鸭挂入挂钩。

8.2.8 挂鸭员人数充足，并定期轮岗，以防止人员劳累或注意力降低而影响到鸭的福利。

8.2.9 宜提供挡胸板，使鸭处于放松状态，避免其抬头和拍翅。

8.2.10 致昏前，鸭在挂钩上悬挂的时间不应超过 50 s。

8.2.11 从运输筐中逃脱或从挂钩上掉落的鸭应迅速抓回至挂鸭台，受伤的应采取急宰措施。

8.2.12 屠宰线发生故障时，挂鸭台和致昏点区间的鸭，应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致昏屠宰。

8.3 电击致昏

8.3.1 电麻设备每天使用前应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肉鸭有效致昏所需的最低电流（130 mA/只）通过鸭

身体。测试时，可用模拟鸭头部的电阻模型进行。

8.3.2 入麻水槽前或挂鸭前，屠宰链挂钩上方宜设喷雾装置，使挂钩湿润，与鸭腿接触良好，以便致

昏时有足够电流通过肉鸭身体。

8.3.3 电麻水槽：a) 安装高度与规格与肉鸭体型和屠宰数量匹配；b)水位深度应确保肉鸭头部完全没

入水中；c) 浸入电极均匀分布于水槽底部；d)入口处无水溢出。

8.3.4 入口滑槽：a)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以有效避免肉鸭致昏前电休克；b)安装于水槽入口处；c)

高端应延伸到麻水槽水面正上方，以便肉鸭整个头部没入水中而瞬时致昏。

8.3.5 肉鸭头部没入水中的时间应至少维持 4 s。

8.3.6 应安装电流监控装置，以准确监测肉鸭入槽时通过其身体的电流。

8.4 宰杀、沥血

8.4.1 宰杀放血前，应抽查鸭是否丧失意识。判断有效致昏指标为弓颈抬头、丧失节律呼吸、双腿僵

直、身体持续快速震颤、无眼睑反射、双翅紧贴身体。应保证鸭死亡前不会恢复意识。

8.4.2 致昏-宰杀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10 s。未被有效致昏的，应立即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补击致昏。

8.4.3 宰杀、沥血方式及沥血时间应符合 NY/T 3741的要求。

8.4.4 当自动割脖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已上生产线的鸭应立即采用手工宰杀。

8.4.5 进入烫毛池前，应确保致昏的肉鸭 100%被宰杀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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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待宰车间（区域）应平坦，具有适宜的通风、光照和防护条件，夏季应有降温措施，确保待宰鸡处于适宜的环境。
	7.1.8　待宰鸡群应尽快安排宰杀，从到达屠宰场到宰杀时间间隔不宜超过4 h。

	7.2　挂鸡
	7.2.1　挂鸡区应使用冷色光或低亮度照明，以保证鸡处于安静状态。
	7.2.2　操作区域应保持通风良好、环境干燥，避免大的气流、灰尘。
	7.2.3　挂钩类型与规格应与鸡种类、体型相匹配。
	7.2.4　运输筐应置于挂鸡台前，以方便挂鸡员将肉鸡取出并流畅挂鸡。员工应能到达吊挂流水线的任何位置。
	7.2.5　采用镇静的挂鸡技术，使鸡保持安静，避免野蛮操作。
	7.2.6　挂鸡时，双手握住鸡的双腿，迅速将其双腿入钩。
	7.2.7　挂钩随屠宰链条以平稳、适当的速度运行，确保挂鸡员从容稳妥地将鸡挂入挂钩。
	7.2.8　挂鸡员应定期轮班，以防止疲乏劳累或注意力降低而影响到鸡的福利。
	7.2.9　宜使用挡胸板使鸡处于放松状态。
	7.2.10　鸡在挂钩上安静下来后应尽快对其进行致昏，致昏前鸡悬挂时间不宜超过30 s。
	7.2.11　从运输筐中逃出或挂钩上掉落的鸡，应迅速抓回至挂鸡台。
	7.2.12　流水线发生故障时，挂鸡点和致昏点区间悬挂的鸡，应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致昏屠宰。

	7.3　致昏
	7.3.1　致昏方法
	7.3.2　电致昏
	7.3.2.1　每天使用前，应对电麻设备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肉鸡有效致昏所需的最低电流（120 mA/只）。测试时可用
	7.3.2.2　电麻水槽：a）设置高度应与肉鸡的体型和宰杀数量匹配；b）电极浸于水中，均匀分布于水槽底部；c）水位深
	7.3.2.3　入口滑槽：a）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b)安装于水槽入口处，以避免肉鸡致昏前电休克；c)高端应延伸到麻水
	7.3.2.4　肉鸡头部完全浸入水中的时间不应少于4 s。
	7.3.2.5　应安装电流监控装置，以准确监测肉鸡落入水槽瞬间通过其身体的电流水平。

	7.3.3　CO2致昏
	7.3.3.1　接鸡台、分垛机、分箱机和传送带运行平稳，避免鸡箱摇晃、倾斜或掉落，造成肉鸡不必要的惊吓、恐慌、受伤、
	7.3.3.2　每天开机前，应检查CO2气体供应情况，确保当天宰杀所需的气体用量；低温固态CO2,应预先处理至常温、
	7.3.3.3　致昏舱（坑）内CO2气体浓度分布未达到要求之前，装有肉鸡的鸡箱不应被送入舱（坑）内。
	7.3.3.4　调整传送带运行速度，控制鸡箱通过致昏舱（坑）不同CO2浓度区间的适宜时间，在不影响屠宰产品质量的前提
	7.3.3.5　CO2气体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摄像机等监控所需设备，其安装位置、布局和数量，以实现全方位连续监测舱
	7.3.3.6　安装有可视、可听报警装置，以防致昏设备故障或致昏参数异常。


	7.4　宰杀、沥血
	7.4.1　宰杀、沥血前应抽查鸡是否丧失意识。电击有效致昏可靠的判断指标有弓颈抬头、丧失节律呼吸、双腿僵直、身体
	7.4.2　致昏-宰杀间隔时间，应以完成宰杀放血前肉鸡不会苏醒为宜。电麻致昏-宰杀间隔时间宜控制在30s。未被有
	7.4.3　宰杀、沥血方式及沥血时间应符合GB/T 19478的要求。
	7.4.4　当自动割脖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应立即将已上生产线的鸡进行手工宰杀沥血。
	7.4.5　进入烫毛池前，应确保致昏肉鸡100%经过宰杀放血。


	8　鸭屠宰环节动物福利要求
	8.1　卸载
	8.1.1　卸载前应检查肉鸭的健康状况。
	8.1.2　未配备通风系统的运输车辆，到达后应优先安排卸载。若不能及时卸载，屠宰厂应提供必要的通风措施。
	8.1.3　装卸时，不应采用扔下、摔落和敲打等不当方式。
	8.1.4　卸载时，应防止运输筐的孔洞或可能的锐边或毛刺导致肉鸭被卡或受伤。
	8.1.5　使用叉车装卸时，应保持运输筐平稳，并小心操作，避免晃动或掉落。
	8.1.6　应保证运输筐内通风良好，降低箱内温度，环境温度较高时应增加运输筐间距离，以保证良好的通风条件。
	8.1.7　待宰车间（区域）应平坦，具有适宜的通风、光照和防护条件，夏季应有降温措施，确保待宰鸭处于适宜的环境。
	8.1.8　应尽快安排宰杀，待宰时间不宜超过2 h。

	8.2　挂鸭
	8.2.1　挂鸭台至电麻水槽区间，光照强度不宜超过5 Lux, 可使用暗光或蓝光照明，以保证肉鸭处于安静状态。
	8.2.2　操作区域应保持通风良好、环境干燥，应避免大的气流、灰尘。
	8.2.3　挂钩规格、类型应与鸭腿尺寸相匹配。
	8.2.4　运输筐应尽量靠近挂鸭台，以方便将肉鸭从运输筐中取出并将其倒挂于挂钩上。
	8.2.5　采用让肉鸭保持安静的挂鸭技术，避免野蛮操作。
	8.2.6　握住鸭的双腿，使其双腿入钩。轻轻松开鸭腿及其身体，确保肉鸭平静，避免其拍翅。
	8.2.7　挂钩及屠宰链条宜以适当、平稳速度运行，确保挂鸭员从容稳妥地将鸭挂入挂钩。
	8.2.8　挂鸭员人数充足，并定期轮岗，以防止人员劳累或注意力降低而影响到鸭的福利。
	8.2.9　宜提供挡胸板，使鸭处于放松状态，避免其抬头和拍翅。
	8.2.10　致昏前，鸭在挂钩上悬挂的时间不应超过50 s。
	8.2.11　从运输筐中逃脱或从挂钩上掉落的鸭应迅速抓回至挂鸭台，受伤的应采取急宰措施。
	8.2.12　屠宰线发生故障时，挂鸭台和致昏点区间的鸭，应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致昏屠宰。

	8.3　电击致昏
	8.3.1　电麻设备每天使用前应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肉鸭有效致昏所需的最低电流（130 mA/只）通过鸭身体。测试
	8.3.2　入麻水槽前或挂鸭前，屠宰链挂钩上方宜设喷雾装置，使挂钩湿润，与鸭腿接触良好，以便致昏时有足够电流通过
	8.3.3　电麻水槽：a) 安装高度与规格与肉鸭体型和屠宰数量匹配；b)水位深度应确保肉鸭头部完全没入水中；c)
	8.3.4　入口滑槽：a)应采用绝缘材料制作，以有效避免肉鸭致昏前电休克；b)安装于水槽入口处；c)高端应延伸到
	8.3.5　肉鸭头部没入水中的时间应至少维持4 s。
	8.3.6　应安装电流监控装置，以准确监测肉鸭入槽时通过其身体的电流。

	8.4　宰杀、沥血
	8.4.1　宰杀放血前，应抽查鸭是否丧失意识。判断有效致昏指标为弓颈抬头、丧失节律呼吸、双腿僵直、身体持续快速震
	8.4.2　致昏-宰杀间隔时间不应超过10 s。未被有效致昏的，应立即使用备用方法进行补击致昏。
	8.4.3　宰杀、沥血方式及沥血时间应符合NY/T 3741的要求。
	8.4.4　当自动割脖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已上生产线的鸭应立即采用手工宰杀。
	8.4.5　进入烫毛池前，应确保致昏的肉鸭100%被宰杀沥血。




